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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935/98-99號文件 )

1999年 7月 26日第 2次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2. 委員察悉下列文件：

(a) 政府當局就 7個代表團體的意見書所作出
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 CB(1)1934/98-99(01)
至 (07)號文件 )；

(b) 政府當局就委員於 1999年 7月 26日第 2次會
議席上提出的各點意見所作出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CB(1)1934/98-99(08)號文件 )；及

( c ) 港 九 電 船 拖 輪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的 意 見 書

(立法會CB(1)1934/98-99(12)號文件 )。

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

3. 主席察悉，因應委員對條例草案生效日期的關

注，政府當局建議增訂一條生效日期條文，規定條例草

案倘獲得立法會通過，須自經濟局局長指定的日期起實

施。他詢問此項建議的詳情，特別是發出工作守則及實

施關於提高罰款額的條文的時間安排。署理海事處處長

表示，負責制訂工作守則的督導小組正就守則的細節諮

詢有關行業的意見。政府當局計劃於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6個月後發出工作守則，並同時實施提高罰款額的條文。
至於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則會在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

後盡快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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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罰款額

4. 劉健儀議員在上次會議席上建議政府當局應該

在工作守則實施後，先行評估是否需要提高罰款額，而

不應在此階段便提高罰款額。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回應劉

議員此項建議。經濟局助理局長強調，政府當局認為必

需提高罰款額，以起阻嚇作用及減低意外事故的數目。

提高罰款額的建議是政府當局提出修訂法例的整套建議

的一部分，目的在於改善海上作業的安全。然而，政府

當局接納部分委員的意見，認為倘在發出工作守則前提

高罰款額，可能對有關行業不公平。因此，政府當局建

議在條例草案加入一條生效日期條文，而上文第 3段已就
此方面作出解釋。

5. 李啟明議員支持政府當局提高罰款額的建議。

“工程負責人 ”的定義

6. 主席指出，中央貨箱搬運安全委員會在上次會

議席上反對條例草案建議的 “工程負責人 ”的修訂定義，
因為此舉會把此定義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貨櫃碼頭經

營者。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部總經理在回應時表示，在

正常情況下，總承判商或次承判商會委派其他人負責在

船上進行的工程。因此政府當局認為，必需把 “工程負責
人 ”一詞的定義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 “當其時指揮或負
責在船隻上進行的、對船隻所進行的或藉船隻進行的工

程的任何其他人 ”。

建議長度為 50米或以下的船隻的任何修理或拆卸工程可
獲豁免遵守必須取得海事處處長書面允許的規定

7. 主席察悉，雖然陳鑑林議員已於上次會議席上

表示關注，但政府當局仍建議保留條例草案第 10條，以
修訂主體條例第 40條，加入新的第 (1A)款，使長度為 50
米或以下的船隻獲豁免，對該等船隻進行任何修理或拆

卸工程，均無須取得海事處處長的書面允許。他要求政

府當局澄清該項豁免會否與條例草案第 8條的政策目的
有所牴觸。

8. 署理海事處處長在回應時指出，在 13 000艘本
地領牌船隻中，長度為 50米或以下的船隻現時佔 98%。該
等船隻大部分以木材及玻璃纖維製造，有關的修理工程

性質並不危險。涉及長度為 50米或以下船隻的修理工程
的工業意外在 1998年只有 36宗，而且全屬輕微事故。現
時對該等小型船隻進行任何修理或拆卸工程，均無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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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海事處處長的書面允許。由於統計數字顯示繼續作出

此項豁免的風險應該頗低，政府當局認為保留現行安排

是適當的做法。政府當局曾就此事諮詢有關行業，他們

均支持政府當局的意見。經濟局助理局長表示，條例草

案第 8條的政策目的是透過將長度為 50米或以下的船隻
納入主體條例第V部的規管範圍，收緊對船隻修理或拆卸
工程的管制，以減低海上工業意外的數目。因此，即使

對該等小型船隻進行任何修理或拆卸工程均無須取得海

事處處長的書面允許，但長度為 50米或以下的船隻將會
受到更嚴謹的法例管制。

政府當局

9. 陳鑑林議員認為， 1998年涉及修理長度為 50米
或以下的船隻的工業意外數目屬於偏高。他促請政府當

局多加留意有關該等船隻修理工程的工業安全。提到港

九電船拖輪商會有限公司的意見書，陳鑑林議員指出，

由於該會關注到就進行修理或拆卸工程取得海事處處長

書面允許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才支持政府當局保留現

行安排的建議。因應陳議員的建議，政府當局承諾作出

檢討，如有需要，亦會簡化有關程序。

10. 助理法律顧問 2察悉，條例草案第 8條修訂主體
條例第 37條，廢除第 (1)(a)及 (2)款。由於保留第 (1)(b)款，
主體條例第V部似乎仍然不適用於在不屬浮式船塢的船
塢內的船隻的修理或拆卸。署理海事處處長確認情況的

確如此，因為對在船塢內的船隻進行的修理或拆卸工

程，屬於《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59章 )及《職業安全
及健康條例》 (第 509章 )的涵蓋範圍。

III.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內每條條文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內每條條文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內每條條文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內每條條文

11. 委員察悉以下文件：

(a) 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

本的英文本 (立法會 CB(1)1934/98-99(09)
號文件 )；

(b) 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

本的中文本 (於會議席上提交 )；

(c) 條例草案有修訂標記的文本，該文本載有

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

本 (於會議席上提交 )；及



經辦人／部門

5

(d) 政府當局與助理法律顧問 2就條例草案的
草 擬 事 宜 發 出 的 來 往 書 信 ( 立 法 會
CB(1)1934/98-99(10)及 (11)號文件 )。

(會後補註：上文第 11(b)及 (c)段提及的文件，已
隨 1999年 9月 24日發出的立法會 CB(1)1956/98-
99號文件送交委員。 )

12. 因應主席的建議，委員同意逐一審議條例草案

內每條條文，以及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擬本。

條例草案第 1條     簡稱

13. 委員接納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在條例草案加入生效日期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2條     修訂詳題

14. 李啟明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提出修訂主體條例

的詳題，加入 “、船隻導致污染事宜及使用船隻進行的建
造或填海工程 ”。他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將 “使用船隻進行
的填海工程 ”納入主體條例的規管範圍的原因，以及有關
行業是否知悉此項擬議修訂。署理海事處處長表示，在

過去數年以來，使用船隻進行的填海工程所引致的意外

事故數目，呈現上升的趨勢。因此，政府當局決定將該

等活動納入主體條例的規管範圍。有關行業已獲當局諮

詢，並知悉該項擬議修訂。

政府當局 15. 高級政府律師承諾考慮助理法律顧問 2的建
議，即刪除 “and regulation for”中的 “and”字。

條例草案第 3條     釋義
條例草案第 4條     碰撞規例及遇險信號規例的適用
範圍

1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中文本第 3及 4
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旨在配合於 1999年 7月
7日通過的《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的有關條文。

條例草案第 5條     扣留船隻的權力
條例草案第 6條     取代第V部標題

17. 委員對條例草案第 5及 6條沒有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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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7條     釋義

18. 委員接納政府當局對條例草案中文本第 7條提
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條例草案第 8條     適用範圍
條例草案第 9條     處長及督察的權力
條例草案第 10條     對修理或拆卸船隻的限制
條例草案第 11條     安全空氣
條例草案第 12條     關於船隻的修理或拆卸的指示
條例草案第 13條     禁止使用危險的裝備等
條例草案第 14條     禁止在危險狀況下進行工程
條例草案第 15條     加入條文
條例草案第 16條     規例

19. 委員對條例草案第 8至 16條沒有任何意見。

條例草案新條文第 17至 27條     對《商船 (本地船隻 )
條例》作出的相應修訂

20. 署理海事處處長表示，政府當局已提出在條例

草案加入新條文第 17至 27條，以便對《商船 (本地船隻 )
條例》(1999年第43號條例 )作出相應修訂。助理法律顧問2
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並進一步解釋，由於大部分在香

港進行的修理工程均在本港船隻上進行，因此必需作出

此等修訂。

21. 委員對條例草案新條文第 17至 27條沒有任何意
見。助理法律顧問 2會向政府當局跟進此等新條文若干文
字上的修訂。

下一步的工作

22. 政府當局承諾在一星期內提供一套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的修訂本，供各位委員考慮。

(會後補註：該套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修訂
本已於 1999年 10月 4日隨立法會 CB(1)26/99-00
號文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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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23. 委員同意，倘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修訂本沒有任何問題，法案委員會將於 1999年 10
月 15日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報，並建議於 1999年 11月 3日
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政府當局就恢復二讀辯論及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發出預告的期限，分別為 1999年 10
月 19日及 10月 25日。

I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0月 29日


